
國立清華大學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書面

約定注意要點 
 

民國 106 年 10 月 3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與國外及大陸地區教育研究機構

(簡稱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作書面約定(以下簡稱書面約定)之相

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書面約定，指本校各單位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之書面約定，

其內容記載締約各方關於學術及(或)研究之共識、承諾或合意者皆屬之，不

論其名稱或方式為何。 

 

三、本校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書面約定，其層級之認定，指本校執行合作單

位之層級。依書面約定之層級，主辦單位如下： 

(一)屬校級、跨二個以上學院之書面約定，為全球事務處。但一級行政單位

及研究單位之書面約定，由相關單位依專業自行辦理。 

(二)學院內跨二個以上系所或中心之書面約定，為所屬學院或指定其相關單

位自行辦理。 

(三)屬單一學院、系所或中心之書面約定，由該單位自行辦理。 

 

四、訂定書面約定時，應注意下列事項，由主辦單位確實審核： 

(一)所擬合作之機構應具相當學術地位，對提昇本校學術地位有所助益；或

雙方書面約定之簽署有助於提昇雙方之研究及學術水準者；或能配合政

府政策者。 

(二)雙方簽訂書面約定應本互惠及平等原則。 

(三)雙方合作事項應有專門單位或承辦人員推動執行。 

(四)書面約定之內容應具體明確且具可行性。 

(五)與大陸地區教育研究機構訂定書面約定時，應不違反相關法令規定，且

不涉有政治性內容。 

 

五、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書面約定，應先依下列行政程序辦理，始得簽署： 

(一)校級：由主辦單位審核後，簽請校長核定。 

(二)院級：由主辦單位審核後提交院務會議或院相關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

定。 

(三)系(所)級：主辦單位審核後提交系務會議或系相關會議通過，依各學院

相關規定提交院務會議或院相關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四)中心級(含各級研究中心及行政單位所屬中心)：各中心審核後提交該中



心所屬學術或行政單位相關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六、無論屬何層級之書面約定，應簽請全球事務處國際合作組及本校相關主管單

位就下列議題表示建議，並參酌建議修改之： 

(一)交換學生計畫，主管單位為全球事務處。 

(二)學位授予、學分抵免、雙聯學位計畫、學費繳交，主管單位為教務處。 

(三)學生校內住宿、學生課外活動之安排、學生輔導與保險，主管單位為學

生事務處。 

(四)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內住宿安排，主管單位為總務處。 

(五)獎學金或其他經費之提供，知會經費提供單位及主計室。 

(六)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任，主管單位為人事室。 

(七)智慧財產之保護、讓與及授權、產學合作相關事宜，主管單位為研究發

展處。 

(八)其他未盡事宜，由全球事務處決定之。 

 

七、本校與大陸地區教育研究機構簽署約定時，須於校內提報程序完成後，依教

育部「各級學校與大陸地區學校締結聯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行為審查要點」

於簽約一個月前，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審查同意後，始得簽署。 

 

八、校級合約正本送圖書館特藏組保管，非全球事務處國際合作組主辦之書面約

定應於簽署後三十日內送約定書影本及簽陳影本至全球事務處國際合作組

備查，正本由主辦單位保管。往後有任何異動，如續約、修正或終止時，亦

同。 

 

九、書面約定處理作業應注意事項，由全球事務處另訂之。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